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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 则

1.0.1 为统一广西住宅性能的现场检测方法，做到技术先进、数

据可靠、判定科学，保证工程质量，统一住宅性能现场检测的要

求，制定本规程。

1.0.2 本规程适用于广西范围内新建、改建和扩建住宅以及既有

住宅的住宅性能现场检测。

1.0.3 住宅性能现场检测除应符合本规程外，尚应符合国家、行

业及广西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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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 语

2.0.1 住宅性能 residential building performance
住宅各方面的安全和使用功能所对应的各项性能，以及影响

这些性能的各种技术因素。

2.0.2 排气道系统 exhaust systems
由排气道、防火止回阀、屋面防倒灌风帽等组成，一般设置

在住宅楼中同一垂直位置的各层厨房或卫生间内，用于排放厨房

烟气和卫生间浊气，同时具备防窜气、防倒灌和防火的功能。

2.0.3 红外热成像法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method
利用红外热成像装置将待检部位的表面温度分布拍成可视图

像，根据表面温差查找出防水工程渗漏区域的方法，属于非接触

的无损检测方法。

2.0.4 空气声 air-borne sound
声源经过空气向四周传播的声音。

2.0.5 撞击声 impact sound
在建筑结构上撞击而引起的噪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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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1 一般规定

3.1.1 住宅性能现场检测应根据委托方的检测要求和选定的性

能指标，按以下类型选择检测对象：

1 对整栋住宅进行检测；

2 对住宅内选定的单套住宅、单类（个）房间、住宅性能对

应的单类（个）系统或单类（个）构件进行检测。

3.1.2 住宅性能检测方式宜以现场检测为主，并辅助采用资料核

查、计算分析等方式。

3.1.3 住宅性能现场检测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，

从事现场检测的人员应通过专业培训。

3.1.4 检测仪器设备应符合计量溯源的要求，并应符合现行地方

标准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范》DB 45/T 1078的相关规定。

3.2 抽样方式与检测数量

3.2.1 住宅性能现场检测应依据委托方的检测目的和要求合理

确定检测项目。

3.2.2 检测批检测时，住宅性能现场检测的检测项目应随机抽取

样本，抽样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:
1 对抽样数量有具体要求的检测项目，检测批抽样数量应符

合本规程的相关规定；

2 未对抽样数量做具体规定的检测项目，检测批抽样数量应

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GB 50300
的规定。

3.2.3 对住宅内选定的单套住宅进行检测时，对所选定的检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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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宜全数检测。

3.3 检测报告与结果判定

3.3.1 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结果应准确、清晰、明确、客观，符

合有关检测方法的规定，并确保检测结果的有效性。

3.3.2 检测报告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：

1 委托方名称；

2 工程概况；

3 参建单位名称；

4 检测目的与要求；

5 检测项目、检测方法及依据的标准；

6 抽样方法、检测数量与检测部位；

7 检测结论；

8 抽样日期、检测日期、检测报告日期；

9 检测、审核和批准人员签名；

10 检测机构的有效印章。

3.3.3 住宅性能检测结果的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以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指标为基准进行判定；

2 以设计指标为基准进行判定。

3.3.4 检测机构应就委托方对报告提出的异议作出解释或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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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结构变形与缺陷检测

4.1 一般规定

4.1.1 结构变形与缺陷检测项目，应包括建筑变形、构件几何尺

寸与变形、混凝土构件缺陷。

4.1.2 结构变形与缺陷检测前，应根据委托方的检测目的和要求，

进行现场调查和资料调查。现场调查和资料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查阅工程图纸、收集资料，并对建筑物使用条件、使用环

境、结构现状等进行现场调查；

2 向有关人员调查委托检测的原因。

4.1.3 现场调查和资料调查存在下列情况时，结构变形与缺陷检

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工程图纸和资料不全或已失真时，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

进行检测鉴定；

2 建筑地基变形及其导致主体结构反应的观测资料不足，或

怀疑结构存在的问题由地基基础所致时，应进行建筑变形观测；

3 根据委托方的检测目的和要求，需要对住宅小区建筑体的

外部损伤、沉降异常等情况进行现场监测时，宜对住宅小区建筑

体进行数字图像法快速检测。

4.1.4 检测方案应根据现场调查和资料调查的结果编制，方案内

容应包括检测范围、项目、深度和技术要求，必要时应进行监测。

4.1.5 结构变形与缺陷检测应根据委托方的要求、检测项目的特

点确定检测对象和检测数量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建筑变形和构件变形，应在全面检查的基础上，对整体结

构和其中有明显变形的构件进行检测；

2 材料性能、几何尺寸、混凝土中的钢筋检测应符合现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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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标准《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》GB/T 50344的规定；

3 混凝土构件缺陷应全数检测。

4.2 建筑变形

4.2.1 建筑变形观测项目，可分为沉降、水平位移和倾斜等。

4.2.2 建筑变形观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建筑变形测量规范》

JGJ 8的规定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应根据建筑类型、变形测量类型以及项目要求，选择适宜

的观测精度等级；

2 应根据所需测定的变形测量类型、精度要求和现场作业条

件来选择适宜的观测方法；

3 应布设基准点，基准点应每期检测、定期复测，并对基准

点稳定性进行检验分析。

4.3 构件几何尺寸与变形

4.3.1 构件几何尺寸与变形检测项目，可分为构件尺寸及偏差、

楼板厚度、层高、垂直度、倾斜和挠度等。

4.3.2 构件尺寸及偏差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现

场检测技术标准》GB/T 50784和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

规范》GB 50204的规定。

4.3.3 楼板厚度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

质量验收规范》GB 50204的规定。

4.3.4 层高检测可在楼板开洞处尺量，也可采用楼板厚度检测仪

和激光测距仪进行检测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工

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 50204的规定。

4.3.5 垂直度检测、倾斜检测和挠度检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

《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》GB/T 50784和《建筑变形测量

规范》JGJ 8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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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混凝土构件缺陷

4.4.1 混凝土构件缺陷检测项目，可分为外观缺陷、内部缺陷和

裂缝等。

4.4.2 混凝土构件的外观缺陷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

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 50204的规定。如需快速扫查检

测，可采用三维激光扫描。

4.4.3 混凝土构件的内部缺陷检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《混凝土

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》GB/T 50784、《冲击回波法检测混凝土

缺陷技术规程》JGJ/T 411和现行团体标准《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

陷技术规程》CECS 21的规定。

4.4.4 混凝土构件的裂缝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裂缝位置、长度、宽度、形态和数量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

标准《建筑变形测量规范》JGJ 8和现行团体标准《房屋裂缝检测

与处理技术规程》CECS 293的规定；

2 裂缝深度检测应采用超声波法或钻芯法，并应符合现行国

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》GB/T 50784和现行团体

标准《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》CECS 21的规定；

3 裂缝的识别和判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建筑工程裂缝防

治技术规程》JGJ/T 317和现行团体标准《房屋裂缝检测与处理技

术规程》CECS 293的规定；

4 因骨料体积膨胀、钢筋锈蚀、超载造成的裂缝，应采用现行国

家标准《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》GB/T 50344规定的方法检测。

4.4.5 混凝土构件存在严重缺陷时，应对混凝土构件进行混凝土

抗压强度检测和混凝土中的钢筋检测，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

有关标准的规定。对混凝土中的钢筋检测宜采用钢筋探测仪或雷

达仪，如需检测构件的整体配筋，应按本规程附录 A的规定检测。

4.4.6 对于存在裂缝等缺陷的楼板，经检测其板厚、混凝土抗压

强度、钢筋配置均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的情况下，应对楼板构件

进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承载能力检测，并应按本规程附录 B的

规定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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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消防设施检测

5.1 一般规定

5.1.1 消防设施检测项目，应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自动喷水

灭火系统、防排烟系统、安全疏散系统、室内消火栓系统、消防

供配电设施、灭火器。

5.1.2 消防设施检测项目宜包括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。

5.1.3 消防设施应包含委托对象最短安全疏散路径上的所有设施。

5.1.4 消防验收、备案、抽查活动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《建设工

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规程》DBJ/T 45-125的规定。

5.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

5.2.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检测项目，可分为火灾探测器、手动火

灾报警按钮、火灾警报装置、火灾报警控制器及联动控制设备等。

5.2.2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检测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《建设工程消

防检测规程》DB 45/T 989的规定。

5.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

5.3.1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检测项目，可分为喷头、系统功能等。

5.3.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检测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《建设工程消

防检测规程》DB 45/T 989的规定。

5.3.3 暗敷管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在喷头处检测动压力。

5.4 防排烟系统

5.4.1 防排烟系统检测项目，可分为加压送风口的设置及功能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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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口的设置及功能等。

5.4.2 防排烟系统检测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《建设工程消防检测

规程》DB 45/T 989的规定。

5.5 安全疏散系统

5.5.1 安全疏散系统检测项目，可分为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、

消防电梯、疏散通道、消防车道等。

5.5.2 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、消防电梯检测应符合现行地方

标准《建设工程消防检测规程》DB 45/T 989的规定。

5.5.3 疏散通道及消防车道应进行尺寸检测及障碍物检查。

5.5.4 疏散通道及消防车道应无障碍物。

5.5.5 疏散通道及消防车道的尺寸检测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《建

筑消防设计规范》DB 45/T 973的规定。

5.6 室内消火栓系统

5.6.1 室内消火栓系统检测项目，可分为消火栓箱组件、消火栓

按钮、连接性能与喷射性能等。

5.6.2 室内消火栓系统检测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《建设工程消防

检测规程》DB 45/T 989的规定。

5.7 消防供配电设施

5.7.1 消防供配电设施检测项目，可分为消防配电及自备发电机

组等。

5.7.2 消防供配电设施检测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《建设工程消防

检测规程》DB 45/T 989的规定。

5.8 灭火器

5.8.1 灭火器应符合消防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灭火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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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置设计规范》GB 50140的规定。

5.8.2 灭火器检测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《建设工程消防检测规程》

DB 45/T 989的规定。

5.9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

5.9.1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可根据建筑构件的厚度

或截面尺寸的检测结果进行判定。

5.9.2 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的判定应符合现行国家

标准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的规定。

5.9.3 建筑构件的厚度或截面尺寸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

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》GB/T 50784、《钢结构现场检测技

术标准》GB/T 50621 和《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》GB/T 50344
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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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电气安全检测

6.1 一般规定

6.1.1 电气安全检测项目应包括防雷装置、电气系统。

6.1.2 电气安全检测前，应根据委托方的检测目的和要求进行资

料调查。资料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防雷、配电系统设计文件；

2 设备规格及技术参数；

3 施工记录；

4 检测报告。

6.1.3 防雷装置的抽样数量应符合本规程第3.2.2条第2款的规定。

6.1.4 电气系统的检测数量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《建筑电气线路

绝缘电阻、接地电阻检测技术规程》DBJ/T 45-105的规定。

6.2 防雷装置

6.2.1 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可分为等电位连接、电涌保护器（SPD）、
接地电阻等。

6.2.2 等电位连接检测应包括外墙金属窗、栏杆、竖直敷设的金

属物以及建筑物内的金属物。

6.2.3 等电位连接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物防雷装置检

测技术规范》GB/T 21431的规定。

6.2.4 电涌保护器（SPD）检测，应包括规格型号、运行状态指

示、主要性能参数、连接导线的截面面积及过渡电阻。

6.2.5 电涌保护器（SPD）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物防

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》GB/T 21431的规定。

6.2.6 接地电阻检测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《建筑电气线路绝缘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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阻、接地电阻检测技术规程》DBJ/T 45-105的规定。

6.3 电气系统

6.3.1 电气系统检测项目可分为电气线路的绝缘电阻、电器的保

护接地等。

6.3.2 电气线路的绝缘电阻检测应符合现行地方标准《建筑电气

线路绝缘电阻、接地电阻检测技术规程》DBJ/T 45-105的规定。

6.3.3 电器的保护接地检测应符合本规程第 6.2.3条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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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给水性能检测

7.1 一般规定

7.1.1 给水性能检测项目应包括住宅用户水质、供水压力。

7.1.2 给水性能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住宅用户水质检测适用于城市公共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

水，不适用于自建设施供水；

2 供水压力检测适用于不大于 1.0MPa的工作压力。

7.1.3 住宅用户安装的给水管道应采用与管材相适应的管件，生

活给水系统所涉及的材料应达到饮用水卫生标准。

7.2 住宅用户水质

7.2.1 住宅用户水质检测项目可分为用户受水点水质基本检测

项目、用户管网末梢消毒剂余量及消毒副产物。

7.2.2 住宅用户水质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住宅用户水质检测可按单套检测或单栋住宅批量检测；

2 对单栋住宅进行水质检测时，宜采用批量检测，检测批抽

样应随机抽取，并应满足分布均匀、具有代表性的要求，最小抽

样数量应符合本规程第 3.2.2条第 2款的规定；

3 检测取水点应选在用户套内管网的最远末梢处。

7.2.3 用户受水点水质基本检测项目及限值应符合表 7.2.3 的

规定。

表 7.2.3 用户受水点水质基本检测项目及限值

序号 项目 限值

1 微生物指标

细菌总数 ≤80 CFU/mL

总大肠菌群 每 100mL 水样中不得检出

大肠埃希氏菌 每 100mL 水样中不得检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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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 限值

2 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

色度 15度

臭和味 无异臭、异味，用户可接受

浑浊度 ≤1 NTU

肉眼可见物 无

pH 6.5～8.5

铝 ≤0.2 mg/L

铁 ≤0.3 mg/L

锰 ≤0.1 mg/L

锌 ≤1.0 mg/L

氨（以 N计） ≤0.5 mg/L

高锰酸盐指数

（以 O2计）
≤3 mg/L

总硬度（以

CaCO3计）
≤450 mg/L

3 毒理学指标

砷 ≤0.01 mg/L

镉 ≤0.003 mg/L

铅 ≤0.01 mg/L

汞 ≤0.001 mg/L

铬（六价） ≤0.05 mg/L

注：当水样检出总大肠菌群时，应进一步检测大肠埃希氏菌；水样未检出总大肠菌群，

不必检测大肠埃希氏菌。

7.2.4 用户管网末梢消毒剂余量及消毒副产物限值应符合表

7.2.4的规定。

表 7.2.4 用户管网末梢消毒剂余量及消毒副产物限值

序号 项目 限值

1 游离氯 管网末梢水中余量≥0.05 mg/L

2 二氧化氯 管网末梢水中余量≥0.02 mg/L

续表 7.2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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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 限值

3 总氯 管网末梢水中余量≥0.05 mg/L

4 臭氧
管网末梢水中余量 0.02 mg/L，总氯≥

0.05 mg/L

5 三氯甲烷 ≤0.06 mg/L

6 亚氯酸盐 ≤0.7 mg/L

7 氯酸盐 ≤0.7 mg/L

8 溴酸盐 ≤0.01 mg/L

注：1 采用液氯、次氯酸钠、次氯酸钙消毒方式时，应测定游离氯、三氯甲烷；

2 采用氯胺消毒方式时，应测定总氯、三氯甲烷；

3 采用臭氧消毒方式时，应测定臭氧和溴酸盐；

4 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方式时，应测定二氧化氯和亚氯酸盐；

5 采用二氧化氯与氯混合消毒剂发生器消毒方式时，应测定二氧化氯、游离氯、三氯甲

烷、氯酸盐和亚氯酸盐。二氧化氯、游离氯两项指标至少有一项指标应满足余量要求。

7.2.5 住宅用户水样采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生活饮用水标准

检验方法第 2部分：水样的采集与保存》GB/T 5750.2的有关规定。

7.2.6 住宅用户水质的采样容器、保存方法、采样体积、保存时

间应符合表 7.2.6的规定。

表 7.2.6 水质的采样容器、保存方法、采样体积、保存时间要求

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 采样体积/L 保存时间

一般理化 P 冷藏 3～5 12h

微生物 a G（灭菌）
每 125mL水样加入 0.1mg硫

代硫酸钠除去残留余氯
0.5 4h

氨（以 N
计）a G,P 每升水样加入 0.8mL浓硫酸 3～5 24h

高锰酸盐

指数（以

O2计）

G
每升水样加入 0.8mL浓硫酸，

冷藏
0.2 24h

一般金属 P 硝酸，pH≤2 0.5～1.0 14d

As G,P 硫酸，pH≤2 0.5～1.0 7d

续表 7.2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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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采样容器 保存方法 采样体积/L 保存时间

Hg G,P
硝酸（1+9，含重铬酸钾 50g/L）

至 pH≤2
0.5～1.0 30d

铬（六价）
G,P（内壁

无磨损）
氢氧化钠，pH=7～9 0.5～1.0 尽快测定

挥发性

有机物
G

用盐酸(1+10)调至 pH≤2 ，加

入抗坏血酸 0.01 g～0.02g除
去残留余氯

0.2 12h

注：a表示应低温（0℃～4℃）避光保存；G为硬质玻璃瓶；P为聚乙烯瓶（桶）。

7.2.7 住宅用户水质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生活饮用水标准

检验方法》GB/T 5750的规定。

7.2.8 住宅用户水质检测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当所检项目检测结果全部符合本规程表 7.2.3和表 7.2.4
的规定时，应判定住宅用户水质符合要求；

2 当所检项目检测结果存在有不符合本规程表 7.2.3 和表

7.2.4的规定时，应判定住宅用户水质不符合要求；

3 当水质检测结果不符合要求时，应在不同交接位置逐个进

行检测排查，查找原因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。

7.3 供水压力

7.3.1 供水压力检测项目可分为入户管供水压力、套内用水点供

水压力。

7.3.2 供水压力检测可按单套检测或单栋批量检测。对单栋批量

检测时，检测批抽样应满足分布均匀、具有代表性的要求，最小

抽样数量应符合本规程第 3.2.2条第 2款的规定。

7.3.3 供水压力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入户管供水压力检测应选在用水低峰期，测试点应选在入

户水表附近，检测结果应取稳定的最大值；

2 套内用水点供水压力检测应选在用水高峰期，测试点应选

在该供水系统压力最小的用水点，检测结果应取稳定的最小值。

续表 7.2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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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.4 试验用压力表的精度不应低于 1.5级，且应处于计量检定

或校准合格有限期内。

7.3.5 供水压力检测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入户管供水压力不应大于 0.35MPa；
2 套内用水点供水压力不应小于 0.05MPa 和用水器具要求

的最低压力；

3 检测结果符合上述要求时，则判定住宅用户供水压力符合

要求，否则判定为不符合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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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排气道系统检测

8.1 一般规定

8.1.1 排气道系统应进行现场防窜烟、防倒灌性能检测。

8.1.2 排气道系统性能检测宜采用烟雾试验，抽检数量应按不同

系统各抽检系统总数的 10%，且不应少于 1个。

8.2 烟雾试验

8.2.1 烟雾试验测试仪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调速风机的风压值不应小于 180Pa，排风量不应小于

500m3/h；
2 烟雾发生装置的功率不应小于 1500W，油壶容量不应小

于 1.5L，烟雾输出不应小于 500m3/min；
3 烟雾源宜采用有气味的雾化消毒液或 DJ舞台烟雾油。

8.2.2 烟雾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试验地点应随机选一楼层，于排气道进气口处安装上烟雾

试验测试仪，封闭其它进气口，接通电源；

2 调节排风量值应为（500±20）m³/h，排风口风压值应为

（150±50）Pa；
3 烟雾试验检测前应至少预热检测设备 5min，通过风机将

烟雾吹入排气道内，待屋面风帽出烟后，再用可透气的物品盖住

风帽；

4 应目测各楼层排气道接驳处及非开机层（防火止回阀）进

气口有无烟雾漏出，或能否闻到烟雾气味；

5 可辅助使用彩色补光手电筒进行观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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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2.3 烟雾试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判定该排气道系统防窜

烟、防倒灌性能不符合要求，否则判定为符合要求：

1 排气道周围接驳处及相连墙面有烟雾漏出，或能闻到烟雾

气味；

2 非开机层的防火止回阀进气口及周围密封处有烟雾漏出，

或能闻到烟雾气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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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防水防渗性能检测

9.1 一般规定

9.1.1 防水防渗性能检测项目应包括屋面和外墙（外窗）防渗、

室内防渗、给水管道渗漏、基层含水率。

9.1.2 防水防渗性能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屋面和外墙（外窗）防水工程应进行雨后观察或蓄水试验、

淋水试验、红外热成像法渗水检测；

2 有防水要求的房间应进行蓄水、淋水试验；

3 室内给水系统工程应进行管道水压试验；

4 委托方有要求时，应对抹灰工程进行基层含水率检测；

5 对采用单一检测方法未能有效确认渗漏情况时，可结合现

场实际情况，选择以上检测方法相配合进行综合检测。

9.1.3 单套住宅或单栋住宅防水防渗性能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

规定：

1 屋面和外墙（外窗）、室内防水工程防水防渗性能检测的

检测单元、测区的划分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建筑防水工程现场

检测技术规范》JGJ/T 299的有关规定；

2 给水管道水压试验应按单套住宅检测或单栋住宅批量检

测。对单栋住宅批量检测时，检验批抽样应满足分布均匀、具有

代表性的要求，最小抽样数量应符合本规程第 3.2.2条第 2款的

规定；

3 基层含水率检测，墙面最小抽样数量应符合本规程第

3.2.2条第 2款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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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 蓄水试验

9.2.1 蓄水试验适用于屋面、厕浴间、厨房和阳台等的平面防水层。

9.2.2 蓄水试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建筑防水工程现场检测技

术规范》JGJ/T 299的规定。

9.3 淋水试验

9.3.1 淋水试验适用于有淋水试验要求的斜屋面、外墙（外窗）

或厕浴间隔墙等的防水层。

9.3.2 淋水试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建筑防水工程现场检测技

术规范》JGJ/T 299的规定。

9.4 红外热成像法渗漏水检测

9.4.1 红外热成像法渗漏水检测适用于蓄水试验、淋水试验前后

对被测区域进行普查对比。

9.4.2 所使用的红外热像仪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建筑红外热像

检测要求》JG/T 269的规定。

9.4.3 红外热成像法渗漏水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建筑防水

工程现场检测技术规范》JGJ/T 299的规定。

9.5 给水管道水压试验

9.5.1 给水管道水压试验适用于对室内给水管道系统水压有要

求的现场检测。

9.5.2 给水管道水压试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建筑给水排水及

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 50242的规定。

9.5.3 试验用压力表的精度不应低于 1.5级，且应处于计量检定

或校准合格有效期内。

9.5.4 室内冷水系统和热水系统可分别进行水压试验，也可通过

软管连接一次完成冷热水系统的压力试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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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6 基层含水率检测

9.6.1 基层含水率宜采用水分测定仪法检测，采用干燥法修正，

并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C的规定。

9.6.2 基层含水率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检测宜在抹灰层自然风干 28d后进行；

2 每个建筑单体应抽取有代表性的房间进行检测，且宜包含

首层、中间层、顶层；

3 每个抽检墙面的检测点数不应少于 2个，检测点距墙边不

应小于 0.5m，两检测点水平间距不应小于 2m，垂直高度间距不

应小于 1m；

4 当抹灰层受到淋湿或空气相对湿度大于 80%时，不应进行

抹灰层含水率检测。

9.6.3 含水率检测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判定单点符合性时，每个检测点的含水率不应大于 8%；

2 检验批合格性应符合表 9.6.3的规定。

表 9.6.3 墙面含水率合格性判定

抽检墙面数（面） 检测点数合格率（%）

＜8 100

≥8且＜50 不低于 95

≥50 不低于 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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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室内环境质量检测

10.1 一般规定

10.1.1 室内环境质量检测项目应包括甲醛、氨、苯、甲苯、二

甲苯、TVOC、氡。

10.1.2 室内环境质量检测宜分阶段进行，应在各阶段工程完工

不少于 7d后进行。

10.1.3 室内环境质量可按单间、单套检测或单栋住宅批量检测。

单套检测应对套内的所有自然间进行全数检测。对于单栋住宅进

行室内环境质量检测时，宜采用批量检测，应随机抽样，并应符

合下列规定：

1 对于未装修的住宅，抽检数量不应少于总套数的 5%，且

不得少于 3套，当总套数少于 3套时，应全数检测；

2 对于统一装修的住宅，应按房间功能、装修相同和装修时

间相近的房间划分检测批，检测批应至少包括起居室和卧室，每

个检测批抽检数量不应少于该检测批房间总数的 5%，且不得少于

3间；

3 对于非统一装修住宅，当能按房间功能、装修相同和装修

时间相近的房间划分检测批时，每个检测批抽检数量不应少于该

检测批房间总数的 5%，且不得少于 3间；

4 对于非统一装修住宅，当不能按房间功能、装修相同和装

修时间相近的房间划分检测批时，应全数检测。

10.1.4 室内环境质量检测点数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

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GB 50325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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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2 室内环境质量

10.2.1 室内环境质量检测采样点应均匀分布，且应避开通风道

和通风口，距房间内墙面不应小于 0.5m。采样点高度与人的呼吸

带高度相一致，距房间地面高度应为 0.8m～1.5m。

10.2.2 当房间内有 2个及以上检测点时，应采用对角线、斜线、

梅花状均衡布点，并应取各点检测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房间的检

测值。

10.2.3 室内环境中甲醛、氨、苯、甲苯、二甲苯、TVOC浓度

检测，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装饰装修工程中完成的固定式家具应保持正常使用状态；

2 采用集中通风的住宅应在通风系统正常运行的条件下

检测；

3 采用自然通风的住宅应在对外门窗关闭 1h后检测；

4 采样时应关闭门窗，具体采样时间应符合相应检测方法中

的规定。

10.2.4 室内环境中氡浓度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采用集中通风的住宅应在通风系统正常运行的条件下

检测；

2 采用自然通风的住宅应在对外门窗关闭 24h后检测；

3 无架空层或地下车库的住宅，一、二层房间抽检比例不宜

低于总抽检房间数的 40%。

10.2.5 室内环境质量各项指标的采样及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

家标准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GB 50325的规定。

10.2.6 室内环境质量检测采样仪的采样系统流量应保持恒定，

采样前和采样后应使用一级皂膜流量计对采样系统进行流量校准，

允许偏差应为±5%。

10.2.7 室内环境污染物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环境通

用规范》GB 55016的规定。

10.2.8 室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检测结果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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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对单间或单套检测结果不符合本规程第 10.2.7条规定的，

应对不符合项目进行复测，当再次检测的结果符合本规程第

10.2.7条规定时，应判定该单间或单套住宅室内环境质量符合要

求；

2 对单栋检测结果不符合本规程第 10.2.7条规定的，应对

不符合项目再次加倍抽样检测，并应包括原不合格的同类型房间

及原不合格房间，当再次检测的结果符合本规程第 10.2.7条规定

时，应判定该栋住宅室内环境质量符合要求；

3 单间、单套住宅或单栋住宅再次检测的结果不符合本规程

第 10.2.7条规定的，应判定室内环境质量不符合要求，应查找原

因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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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隔声性能检测

11.1 一般规定

11.1.1 隔声性能检测项目，宜包括楼板和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

能、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、外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和室内噪声级。

11.1.2 检测结果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

GB 50118的规定和设计要求判定。

11.2 楼板隔声性能

11.2.1 楼板隔声性能检测项目可分为楼板空气声隔声性能、楼

板撞击声隔声性能。

11.2.2 楼板隔声性能检测应按每栋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同一类型

楼板各随机抽取不少于 1处进行检测。

11.2.3 楼板空气声隔声性能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声学 建

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4 部分：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的现场

测量》GB/T 19889.4的规定。

11.2.4 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声学 建

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7 部分：楼板撞击声隔声的现场测量》

GB/T 19889.7的规定。

11.3 墙体、外窗隔声性能

11.3.1 墙体、外窗隔声性能检测项目可分为分户墙空气声隔声

性能、外窗空气声隔声性能。

11.3.2 墙体、外窗隔声性能检测应按每栋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同

一类型分户墙和外窗各随机抽取不少于 1处进行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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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3.3 分户墙空气声隔声性能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声学

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4 部分：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的现

场测量》GB/T 19889.4的规定。

11.3.4 外窗空气声隔声性能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声学 建

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5部分：外墙构件和外墙空气声隔声的

现场测量》GB/T 19889.5的规定。

11.4 室内噪声级

11.4.1 室内噪声级检测应按每栋建筑主要功能房间随机抽取不

少于 2间进行检测，宜重点检测靠近道路或闹市区一侧的房间。

11.4.2 室内噪声级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隔声设

计规范》GB 50118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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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3D雷达法检测混凝土中钢筋

A.1 一般规定

A.1.1 本方法适用于混凝土中钢筋的数量、位置、间距的检测。

不适用于含有大范围金属、铁磁性物质的混凝土中钢筋的检测。

A.1.2 检测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测区表面宜干燥、平整，无颗粒杂物或障碍物，应能保证

雷达天线平稳移动；

2 测区内不应存在干扰检测结果的金属物或其他电磁波源；

3 检测环境温度应控制在-10℃～50℃。

A.1.3 仪器采样参数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：

1 在符合检测场地要求的前提下，天线中心频率应满足探测

深度要求，并应使用较高分辨率的天线。天线中心频率的参考值

应按下式计算：

� =
150
� ��

（A.1.3-1）

式中：�——天线中心频率（MHz）；

�——垂直分辨率（m）；

��——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。

2 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的间距应满足下式的规定：

� ≤
2ℎ

��
（A.1.3-2）

式中：�——发射天线与接收天线的间距（m）；

ℎ ——探测深度（m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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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时窗应按下式计算：

� = 1.3 ×
2ℎ

�
（A.1.3-3）

式中：�——时窗（ns）；

�——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（m/ns）。

4 在保证天线垂直分辨率的前提下，经过对比试验，确定达

到图像最清晰时的采样长度，采样长度应满足下式的规定：

�� ≥ 3�� × 10−2 （A.1.3-4）
式中：��——采样长度。

5 水平采样间隔不应大于目标物最小水平尺寸的 0.3倍。

A.1.4 雷达数据存储设备、雷达主机等的外接设备端口均应符

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；雷达检测系统正常工作时，应保证天线

电磁波发射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信噪比宜大于 110；
2 信号稳定性变化宜小于 1%；

3 系统时间校准因素的变化宜小于 2%；

4 长期稳定性变化宜小于 3%；

5 测距误差宜小于 0.3%；

6 时基精度值宜小于 0.02%；

7 系统动态范围宜大于 120dB；
8 主机分辨率不宜大于 5ps；
9 主机最大扫描速度不宜小于每秒 100扫；

10 主机脉冲重复频率不宜小于 100kHz；
11 系统 A/D转换的动态位数不应低于 16位；

12 雷达设备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IP54。
A.1.5 雷达检测系统应具有图像表示的功能，宜具有快速形成

图像及三维立体显示的功能。

A.1.6 检测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检测开始前，应根据检测环境和检测目的布置测区和测线，

并应对测线依次编号。测线布置应计入边界效应的影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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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应根据检测要求确定合适的天线频率、通道个数，并应根

据检测条件设置时窗、采样点数、水平采样间隔、增益等参数；

3 开始正式采集数据之前，应试采集一段数据并保存，以确

认雷达系统处于正常状态；

4 正式采集数据时，天线应沿测线方向匀速移动，应同步绘

制雷达测线图，记录被测目标物的名称、位置及测线编号、方向，

并标记测线经过的物体；

5 数据采集时，同类测线的数据采集方向宜一致。

A.1.7 雷达检测应对检测区域进行波速校正。现场波速的校正

宜采用已知目标深度法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宜根据需要选定 2～3个区域；

2 每个检测区域选取的校正点数不宜少于 3个，各校正点测

得波速极差小于其平均值的 5%时，应取校正点测得波速的算术平

均值作为对应区域的校正波速。校正点的电磁波速应按下式计算：

�� =
2ℎ k

�
（A.1.7）

式中：��——校正点处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（m/ns）；

ℎ k——已知目标的深度（m）；

t——电磁波在结构体中的双程传播时间（ns）。

3 当检测区域内存在不同的介质层时，应对每个介质层内的

雷达波速进行校正；

4 当同一介质层内的混凝土沿垂直方向均质性、含水率、含

钢量有较大差异时，宜采用不同深度的目标物进行校正。

A.1.8 雷达数据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数据处理前，应检查原始数据的完整性、可靠性；

2 采集的数据宜进行零线设定；

3 采集的数据宜根据需要进行一维滤波、二维滤波、背景去

噪、反滤波处理、时域偏移处理、增益处理等。

A.1.9 单道雷达波形分析应遵循的步骤为：确定反射波组的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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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特征、识别干扰反射波组、识别正常介质界面反射波组、确定

反射层信息。

A.1.10 雷达图像可依据入射波和反射波的振幅、相位特征和同

相轴形态特征等进行识别，并应按下列步骤进行雷达图像分析：

1 结合多个相邻剖面的单道雷达波形，找到数据之间的相关性；

2 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，将检测区域表面情况和测得的雷达

图像进行比对分析；

3 将测得的雷达图像和经过验证的雷达图像进行比对分析。

A.2 雷达法检测混凝土中钢筋

A.2.1 混凝土被测区域的测线，宜按照垂直相交的网格线布置，

网格测线间距宜为 100mm～200mm，且横向和纵向测线数量应根据

需要检测的钢筋数量确定，且均不宜少于 3条。当被检测区域的混凝

土中钢筋走向已知时，可布置平行测线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平行测线宜垂直于被检测区域钢筋方向，测线不宜少于 3
条，测线间距宜为 100mm～200mm；

2 当混凝土中被检测区域钢筋为双向垂直布置时，可沿纵、

横双向分别布置垂直于钢筋的平行测线，测线的间距及数量应符

合本条第 1款的要求。

A.2.2 当检测区域存在干扰钢筋或情况较为复杂时，应先行检

测干扰钢筋的分布情况，布置测线时应计入干扰钢筋对检测的影

响，测线的投影与干扰钢筋的走向不宜重合。

A.2.3 混凝土中钢筋配置检测参数的选取及检测步骤应符合本

规程第 A.1.3、A.1.4条的规定。

A.2.4 对有疑问的区域应进行测线加密的重复检测，结合多条

测线数据进行分析，或采用天线阵列式雷达检测。

A.2.5 提高雷达图像的辨识度，可采用下列措施：

1 选取辐射角度较小的天线；

2 设置适当的水平采样间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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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扫描时天线的极化方向与干扰钢筋的走向平行；

4 采用天线阵列式雷达进行检测。

A.2.6 雷达数据及雷达图像的处理和分析应符合本规程第

A.1.8、A.1.9、A.1.10条的规定。

A.2.7 当采用平行测线扫描时，应根据单道波形图与雷达剖面

图中钢筋的反射波形及图像特征，识别钢筋的位置，确定钢筋数

量、间距。

A.2.8 当采用网格测线扫描时，应对被检测区域的钢筋进行三

维立体显示，并识别和确定钢筋位置、数量和间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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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B 楼板结构性能的静力荷载检测

B.0.1 楼板静力荷载检测前，应制定详细的检测方案。检测方

案宜包括下列内容：

1 试验目的宜包括试验的背景及需要达到的目的；

2 试验楼板宜包括开裂楼板试验构件的选择；

3 加载方案宜包括加载方式、荷载分级、持荷时间、卸载程

序等；

4 量测方案宜包括确定试验所需的量测项目、测点布置、仪

器选择、安装方式、量测精度等；

5 判断准则宜包括根据检测荷载，确定试验达到临界状态时

的试验标志；

6 安全措施宜包括保证试验人员人身安全以及设备、仪表安

全的措施。

B.0.2 确定试验楼板时，可对开裂楼板的情况进行分类，选择

有代表性的 1～3块楼板检测。

B.0.3 楼板静力荷载检测加载方式可采用重物加载或水均布加

载，加载方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》

GB/T 50152的有关规定。

B.0.4 正式检测前应进行预加载，预加载荷载值应不小于最大

检测荷载的 20%，检查仪表及加载设备是否正常，并对仪表设备

调零。

B.0.5 检测荷载应分级施加，每级荷载不宜超过最大检测荷载

的 20%。

B.0.6 达到检测的最大荷载后，应持荷至少 1h，且应每隔 15min
测取一次变形值，直至变形值在 15min内不再明显增加为止。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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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数据后应分级卸载，并应在每一级荷载和卸载全部完成后测读

变形值和裂缝变化情况。每级荷载加载和卸载完成后的持荷时间

不应少于 5min～10min。
B.0.7 楼板静力荷载检测过程中量测挠度和裂缝，必要时可量

测应变，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

准》GB/T 50152的规定。

B.0.8 楼板静力荷载检测的检测荷载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检测荷载应包括未作用在结构上的二次装饰附加恒荷载

和可变荷载；

2 未作用在结构上的二次装饰附加恒荷载应取设计要求值，

并宜考虑 1.1～1.2倍的超载系数；

3 可变荷载应取设计要求值，并应不小于国家现行标准的取值；

4 附加恒荷载与可变荷载组合应采用标准组合。

B.0.9 楼板的挠度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当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GB 50010规
定的挠度允许值进行检测时，应满足下式的要求：

�s0≤[�s] （B.0.9-1）
式中：�s0——在检测用荷载标准组合值作用下的构件挠度实测值；

[�s] ——挠度检测允许值，按本规程第 B.0.10条的有关

规定计算。

2 当按构件实配钢筋进行挠度检测时，除符合公式（B.0.9-1）
的要求外，尚应满足下式要求：

�s0≤[1.2���] （B.0.9-2）
式中： �sc——在检测用荷载标准组合值作用下，按实配钢筋确定

的构件短期挠度计算值，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

结构设计规范》GB 50010确定。

B.0.10 挠度检测允许值应按下式计算：

[�s] =
��

�� �−1 +��
[�f] （B.0.10）

式中：[�s]——挠度检测允许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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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——按荷载的标准组合计算所得的弯矩，取计算区段内的最大

弯矩值；

��——按荷载的准永久组合计算所得的弯矩，取计算区段内的最

大弯矩值；

�——考虑荷载长期效应组合对挠度增大的影响系数，按现行国家

标准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GB 50010的有关规定取用；

[�f] ——构件挠度设计的限值，按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设

计规范》GB 50010的有关规定取用。

B.0.11 当楼板静力荷载检测的全部检测结果均应满足本规程

第 B.0.9、B.0.10条的检测要求时，可判定该楼板结构性能满足

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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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C 基层含水率检测

C.1 干燥法

C.1.1 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电热鼓风干燥箱的工作温度应高于 200℃；

2 电子天平的分度值不应大于 0.01g；
3 取芯机的空心钻头，可取直径 50mm～70mm的芯样。

C.1.2 现场测试的工作环境温度应为-10℃～40℃，相对湿度不

应大于 80%。

C.1.3 试样宜采用取芯机在选取的检测点钻取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每个检测点钻取的试样质量不应小于 50g；
2 每个检测点钻取的试样应及时用样品袋密封，贴好标签。

C.1.4 试样的含水率测定，宜在取样后 12h内进行，应符合下

列规定：

1 取清洁干燥的铝盒，称其质量M1，精确至 0.01g；
2 将所取试样用手工锤粉碎在密封袋中，将粉碎的试样快

速转移至铝盒中，称量试样及铝盒烘干前的质量M2，精确至 0.01g；
3 将称量好的试样及铝盒放入干燥箱中，在（105±5）℃

下烘至恒重，记录干燥后铝盒及试样的质量M3。恒温 1h连续两

次称量试样的质量变化率小于 0.5%，即认为试样已烘干；

4 干燥法测试样含水率应按下式计算：

� =
�2 −�3

�3 −�1
× 100%

式中：�——干燥法测得试样的含水率（%），精确到 0.1%；

�1——铝盒的质量（g），精确至 0.01g；
�2——铝盒和试样烘干前的质量（g），精确至 0.01g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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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3——铝盒和试样烘干后的质量（g），精确至 0.01g。

C.2 水分测定仪法

C.2.1 水分测定仪的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仪器分辨率应满足 0.1%；

2 测量范围应满足 0%～40%。

C.2.2 现场测试的工作环境温度应为-10℃～40℃，相对湿度不

应大于 80%。

C.2.3 选取的测试点的含水率的测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测点表面应平整、无污垢；

2 用水分测定仪应对每一个测试点进行检测，待仪器示值

稳定后读数，每个测试点应测量 3次，取平均值。

C.2.4 采用通过频率原理间接测量的仪器时，应按下列规定对

仪器进行档位校正：

1 同一材料抹灰层，应先用水分测定仪找出含水率一致的

区域，区域面积可根据取芯孔径大小而定，宜在 100cm2～400cm2；

2 在选定的区域内，应钻取 2个试样，即试样 A和试样 B，
并认为这 2个试样含水率相等；

3 将试样 A和试样 B分别用密封袋密封，试样 A用干燥法

测其含水率，待测出试样 A含水率，取出试样 B，用水分测定仪

测试样 B的含水率，调节仪器档位，使仪器测量示值与试样 A含

水率一致（允许跳动±0.1%），固定此时仪器档位，该档位即可

用于此类材料抹灰层含水率的测试；

4 同一建筑单体，抹灰层材料成分区别较大时，应重新校

正仪器档位。

C.2.5 水分测定仪测定含水率的结果可按下列规定进行修正：

1 钻取同种材料的抹灰层试样不应少于 6个，并分别用水

分测定仪法和干燥法测其含水率；

2 修正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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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修正值 = �干燥法 − �水分仪法 （C.2.5-1）

�干燥法=
1
�
�=1

�

�干燥法
，�

� （C.2.5-2）

�水分仪法=
1
�
�=1

�

�水分仪法，�
� （C.2.5-3）

式中：�修正值——检测点含水率的修正量（%），精确至 0.1%；

�干燥法——干燥法测定试样含水率的平均值（%），精确至 0.1%；

�水分仪法——水分测定仪法测定试样含水率的平均值（%），精确至0.1%。

3 检测点含水率的换算值应按下式计算：

�� = �水分仪法，� +�修正值 （C.2.5-4）

式中：��——第 i个检测点修正后的含水率换算值（%），精确

至 0.1%。

4 不同时段检测的含水率，宜用不同时段的修正量换算检测

点含水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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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程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不

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

1）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：

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；

2）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：

正面词采用“应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；

3）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：

正面词采用“宜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；

4）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，采用“可”。

2 本规程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、规范执行的写法为“应

符合……的规定”或“应按……执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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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标准目录

《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》GB 50010
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 50016
《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》GB 50118
《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》GB 50140
《混凝土结构试验方法标准》GB/T 50152
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 50204
《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 50242
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GB 50300
《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》GB 50325
《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》GB/T 50344
《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》GB/T 50621
《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》GB/T 50784
《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》GB/T 5750
《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2部分：水样的采集与保存》GB/T
5750.2
《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4部分：房间之间空气声隔

声的现场测量》GB/T 19889.4
《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5部分：外墙构件和外墙空

气声隔声的现场测量》GB/T 19889.5
《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7部分：楼板撞击声隔声的

现场测量》GB/T 19889.7
《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》GB/T 21431
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GB 55016
《建筑变形测量规范》JGJ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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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筑红外热像检测要求》JG/T 269
《建筑防水工程现场检测技术规范》JGJ/T 299
《建筑工程裂缝防治技术规程》JGJ/T 317
《冲击回波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》JGJ/T 411
《建筑电气线路绝缘电阻、接地电阻检测技术规程》DBJ/T 45-105
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规程》DBJ/T 45-125
《建筑消防设计规范》DB 45/T 973
《建设工程消防检测规程》DB 45/T 989
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范》DB 45/T 1078
《超声法检测混凝土缺陷技术规程》CECS 21
《房屋裂缝检测与处理技术规程》CECS 2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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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建设地方标准

住宅性能现场检测技术规程

DBJ/Txx-

条 文 说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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